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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18–025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8 年 4 月 24 日，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发出。应参加会议的监事 3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 3 人。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石爱萍女士主持，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务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

调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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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公司在充分分析和评估

后确定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使公司 2017 年度财

务报表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同意公司 2017 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能够真实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 

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

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给予投资者稳定、合理回

报指导意见的要求，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制定程序合法、合规。因此，对该利润

分配预案表示认可。 

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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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了较为合理、完善

的内部控制体系，各项内部控制制度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保证公司的规范运作。

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及运行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及运作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董

事会编制的《关于募集资金 2017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情况相符。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关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

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徐蕾蕾对业绩承诺做出的补偿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业绩补偿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关于确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规模及相应调整发行方案有关条

款的议案。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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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2317 号文核准。根据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具体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前述授权范围内，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结合 2017 年度审计净资产情况，确定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 66,000 万元，并相应调整募集资金具体用

途。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其他条款不变。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方案调

整的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规模 

（1）调整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拟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6,000 万元（含 96,000 万元），具体募

集资金数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确定。 

（2）调整后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6,000 万元。 

2．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1）调整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6,000 万元（含 96,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建设投资 流动资金 合计 

1 乳制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 110,041.89 7,081.19 117,123.08 68,000

2 规模奶牛养殖生态牧场项目 20,506.00 1,413.00 21,919.00 19,000

3 终端售奶设备建设项目 9,386.30 299.63 9,685.93 9,000

合计 139,934.19 8,793.82 148,728.01 96,000.00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对上述单个或多个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和顺序

进行调整。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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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2）调整后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66,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募集资金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建设投资 流动资金 合计 

1 乳制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 110,041.89 7,081.19 117,123.08 58,000

2 规模奶牛养殖生态牧场项目 20,506.00 1,413.00 21,919.00 8,000

合计 130,547.89 8,494.19 139,042.08 66,000.00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

情况，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对上述单个或多个项目的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和顺序进行调整，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的，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